屏東縣萬丹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

1、 比賽宗旨：激發學生語文學習興趣，提昇學生語文能力，提供學生表現舞台。
2、 比賽對象：一至六年級，每班擇優派1~2名參賽，每一生以不超過2項為原則。
3、 比賽時間：114年12月1日（星期一）~12月5日（星期五）
4、 比賽項目：
(1) 一年級：1.國語朗讀 2.硬筆字 
(2) 二年級：1.國語朗讀 2.硬筆字3.看圖寫作
(3) 三年級：1.國語演講  2.國語朗讀  3.作文  4.硬筆字  5.字音字形

(4) 四~六年級： 1.國語演講  2.國語朗讀  3.作文  4.寫字  5.字音字形
5、 報名方式：請至學籍管理系統2.0內報名，於11月14日(星期五)下班前截止，報名截止後不接受更改報名。
6、 各項競賽時間限制：
(1) 國語演講：3~4分鐘，停頓超過10秒視同棄權。

(2) 國語朗讀：低年級2分鐘，中、高年級2.5分鐘，停頓超過10秒視同棄權。

(3) 看圖寫作、作文：低年級40分鐘，中、高年級80分鐘。

(4) 硬筆字、寫字：40分鐘。

(5) 字音字形：10分鐘。
7、 競賽內容範圍
(1) 國語演講：3年級題目：快樂的一天              4年級題目：如果我變成
                 5年級題目：我的夢想                6年級題目:我心裡想要說的話 

(2) 國語朗讀：以本學期國語課本為主，比賽前兩週公告篇目，比賽當場抽籤決定篇目。

(3) 看圖寫作：題目當場公佈，分段書寫，請加標點符號。

(4) 作    文：題目當場公佈，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，請詳加標點符號，高年級以原子筆書寫於500字稿紙，中年級用鉛筆或原子筆書寫於400字稿紙。

(5) 硬 筆 字：當場公佈題目，以鉛筆書寫，按照文章格式書寫。
(6) 寫    字：以傳統毛筆書寫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準，字之大小7.5公分見方。

(7) 字音字形：中年級100字( 字音50字、字形50字 )，高年級200字( 字音100字、字形100字 )，滿分100分。

8、 競賽評分標準：

(1) 國語朗讀：
1. 語音 ( 發音及聲調 )：占50%。    
2. 聲情 ( 語調、語氣、語情 )：占40%。
3. 台風 ( 儀容、態度、表情 )：占10%。

(2) 國語演講：

1. 語音 ( 聲、韻、調、語調 )：占45%。 2. 內容 ( 見解、結構、詞彙 )：占45%。
3. 台風  ( 儀容、態度、表情 )：占10%。

       4. 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總分一分，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。
(3) 看圖寫作：

1. 內容與結構：占60%。          2.邏輯：占20%。

3. 書寫與標點符號及錯字：占20%。
    (四)作   文：

1. 內容與結構：占50%。

2. 邏輯與修辭：占40%。

3. 書寫與標點符號及錯字：占10%。

    (五) 硬筆字與寫字：

1. 筆勢與功力：占60%。     2.  整潔與美觀：占40%。

    (六)字音字形：一律以標準字體書寫，高年級用原子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，中年級可用鉛筆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書寫。
9、 比賽會場規則：基於公平原理，比賽會場僅開放給評審、參賽學生及工作人員出席。
十、優勝錄取名單：

1. 各學年各項錄取前三名，發給獎狀及獎品，第一名1位、第二名2位、第三名3位。

2. 四、五年級各項成績優良者，由學校選出選手參加集訓，於期末選出最優者代表學校參加114學年度東港區語文競賽。
十一、 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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